
律师说法 2023 年 2 月 20 日 星期一

www.shfzb.com.cn责任编辑 陈宏光 lszk99@126.com

哪些情况下借钱不还涉嫌诈骗
□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 许应

民间借贷在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 欠钱不还成了出借人深恶

痛绝的情形， 即使通过民事诉讼的手段追讨， 往往也是费时费力

且效果不佳。

其实在一定情况下， 老赖行为也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即 “借

贷型诈骗”。

此类案件中， 借款人往往并非空口无凭地借款， 而是像正常

的民间借贷一样出具了借条、 存在明确的借贷关系、 约定了利息

甚至存在部分还款， 因此具有更高的隐蔽性。

判断行为人 “借钱不还” 的性质究竟是诈骗罪还是普通的民

事纠纷， 需要充分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故意、 有无偿还能力以及对

所借款项的使用情况等一系列因素。

B7

罪与非罪的区分

根据 《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

条： 诈骗公私财物， 数额较大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

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数额巨大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

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

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

产。 本法另有规定的， 依照规定。

而“借贷型诈骗” 是指行为人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通过借贷的形

式， 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

这里所谓的“骗”， 主要是通

过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 使被害人

产生“出借资金安全、 出借人有能

力及时偿还” 之类的错误认识， 并

基于这种错误认识而交付财物， 而

借款人主观上应当是对所骗取的财

物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骗” 则

是实现非法占有的手段。

笔者认为， 借贷型诈骗与民事

范畴内的经济纠纷的根本性区分点

在于： 借款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

目的。

在司法实务中， 主观目的的判

断， 除了依据行为人自己的供述以

及证人证言外， 需要结合借款人的

行为表现及其他客观证据予以推

定， 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1、 借款方式

是否存在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

的欺骗行为， 从而让出借人产生出

借资金安全、 能够及时收回的错误

认识。 借贷型诈骗中借款人通常会

编造理由、 隐瞒借款的真实用途、

伪造自己的身份地位、 提供虚假抵

押物等， 让出借人由此产生信任感

从而出借资金。

2、 借款金额

所借款项是否与借款人的真实

财务能力相匹配。 借贷型诈骗中借

款人所借金额往往超出其偿还能

力， 通过隐瞒真相、 编造事实， 让

出借人产生借款人具有偿还能力的

错误认识。

3、 借款使用

借款人在借款后对借款的使用

用途是否合理。 借贷型诈骗中， 借

款人取得借款后往往并非是用于承

诺的用途， 而是供个人挥霍或用于

其他并不能产生收益的消耗性行为

上。

这里可以参考 《非法集资解

释》 （法释 〔2022〕 5 号 ） 的规

定， “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 具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认定为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1） 集资

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

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

成比例， 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

（2） 肆意挥霍集资款， 致使集资款

不能返还的； （3） 携带集资款逃

匿的； （4） 将集资款用于违法犯

罪活动的； （5） 抽逃、 转移资金、

隐匿财产， 逃避返还资金的； （6）

隐匿、 销毁账目， 或者搞假破产、

假倒闭， 逃避返还资金的； （7）

拒不交代资金去向， 逃避返还资金

的； （8） 其他可以认定非法占有

目的的情形。”

4、 履约行为

在借贷型诈骗中， 行为人可能

是不还款， 也可能会进行部分还

款。 但是， 其还款目的并非为了履

行借贷合同， 而是通过付息或部分

还款行为诱导、 欺诈出借人， 使其

继续深陷错误认识， 从而交付更多

财产， 以此掩盖自身非法占有目

的， 长期占用对方财物。

对于以上方面， 并不要求完全

具备， 但是亦不能因行为人满足其

中一种情形就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

的目的， 应当综合分析判断。

审查要点

1、 行为人是否实施了诈骗的

客观行为

（1） 行为人是否有诈骗的行

为

借贷型诈骗必须有以借款为名

的核心欺骗行为， 主要方式就是虚

构事实或隐瞒真相。 行为人的借款

行为并非真实的借款， 而是以借款

为名行非法占有之实， 借款仅仅是

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手段。

如果在借贷过程中， 虽存在不

实表述， 但是在资金用途、 还款方

式等主要方面差异不大， 或者借款

时， 行为人并未做任何承诺或说

明、 双方仅仅是达成了借款与还款

的合意， 一般来说应属民事经济纠

纷的范畴， 不构成诈骗罪。

（2） 行为人欺骗的程度是否

足以使受害人自愿交付财物

欺骗程度是指行为人采用的欺

骗方法， 是否达到足以使他人产生

认识错误并处分财物的程度。 如果

行为人采用的欺骗手段达到了使他

人产生认识错误并处分财物的程

度， 即行为人的欺骗与受害人的财

产处分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 则构

成诈骗； 如果行为人只是在借贷过

程中存在不实之处， 但出借人交付

财物并不是出于听信行为人的欺

骗， 而是基于与行为人之间的关系

或出借人自己的意愿， 则不构成诈

骗罪。

比如在案号 （2014） 庆中刑初

字第 36 号案件中， 法院认为： 被

告人杨积某以支付高息向被害人李

某某借款用于证券、 期货交易， 借

款时未向被害人李某某隐瞒炒股的

事实真相， 所借款项也实际用于炒

股， 客观上未实施虚构事实或者隐

瞒真相的方法； 被害人李某某明知

被告人杨积某因投资证券、 期货等

资金短缺， 而自愿高息借款给杨积

某用于投资。 被告人杨积某在炒股

期间也曾告知过被害人盈亏情况，

虽未告知亏损的全部事实， 但股市

有风险， 被害人明知炒股有亏损风

险的情况下， 为了赚取高额利息隐

瞒家人向亲戚朋友借款后借给被告

人杨积某用于炒股， 其亦不存在陷

入错误认识后作出财产处分的情

况。 因此被告人杨积某的行为不符

合诈骗罪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

又如在案号 （2020） 冀刑再 3

号案件， 法院认为： 本案中肖某供

称其系因资金周转向张某某借款，

未虚构“踢走小股东” 等借款理

由。

但是， 根据被害人张某某陈

述、 证人胡某某证言， 被告人肖某

以公司想上新项目， 但有个小股东

不同意， 所以想把这个小股东的股

权收回来， 顺利推进新项目为由向

张某某借款， 虽然肖某为张某某出

具的借条未写明借款事由等内容，

但根据相关证据可以认定被告人肖

某虚构借款事由的基本事实。

虽然肖某虚构了借款事由， 但

对于借款行为整体而言并非具有绝

对否定性作用， 对还款行为不存在

根本性影响， 应属于民事欺诈。

2、 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

的目的

对于非法占有的目的， 需要结

合主客观证据进行综合判断， 不具

有非法占有目的就不构成诈骗罪。

（1） 行为人的偿还能力

对借款人在借款时自身资产情

况进行审查， 可以从借款人借款前

的收入、 资产情况来判断。 如果借

款人借款时已债台高筑， 或者收入

已存在严重困难甚至没有任何收入

来源， 仍向他人大量借款， 即使出

具借条， 也很难认定借款人有还款

意愿。 反之， 如果借款人原本具有

还款能力， 但由于一些不可预见的

客观原因， 导致丧失还款能力， 这

种情况往往可以推定其主观上不具

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2） 借款的用途

一般来说， 借款人在借款时会

说明一个合理的借款用途， 如公司

周转、 看病、 购置房产等， 而涉嫌

诈骗罪的借款人往往后续并非将借

款用于其声称的用途， 而是肆意挥

霍， 或是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等。 如

果虽未严格按照借款时称述的理由

使用借款， 但基本方向是朝着经营

投资、 获得收益等能够归还借款的

方向努力， 一般可以推定其主观上

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3） 还款情况

借款人的还款情况， 既包括借

款人归还借款本金、 利息的情况，

也包括借款到期无法归还的原因，

以及无法归还时借款人的表现。

如果借款人始终认可借款和利

息， 不存在转移资产、 隐匿逃避等

情况， 只是因生意失败、 意外事件

等原因导致不能履行债务， 而其仍

积极采取补救措施， 以弥补因不能

按期履行还款义务对出借人造成的

损失， 一般可以推定借款人具有还

款意向， 不构成诈骗罪。

反之， 虽然借款人有支付利息

或部分还款的行为， 但实际上是拆

东补西、 转移挥霍， 只是通过这一

手段继续占有借款人资产或拖延还

款， 即其不能还款的本质是不想还

款， 通常可以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

的目的。

3、 行为人的诈骗金额之认定

根据两高 《关于办理诈骗刑事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 第一条： 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

千元至一万元以上、 三万元至十万

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上的， 应当分

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

的“数额较大” “数额巨大” “数

额特别巨大”。 因此， 诈骗罪的起

刑点为 3000 元， 诈骗金额的认定

对定罪量刑也至关重要。

（1） 诈骗数额应以行为人实

际骗取的数额计算

诈骗数额应以行为人实际骗取

的数额计算， 对于借新还旧的， 已

经归还的部分一般应当扣除。 对于

借款之初没有非法占有意图、 之后

才实施诈骗的， 也应当按最终实际

占有的金额确定， 而不必以犯意转化

的时间节点做划分。 因为行为人的诈

骗实际上是一个动态过程， 在这个动

态过程中， 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最

终得以实现， 因而犯罪数额的认定要

看这个动态过程完成后， 非法占有目

的实现了多少， 而不必纠结非法占有

目的何时产生。

（2） 已偿还的利息部分应当折

抵本金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

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第五条第三款规定： 集资

诈骗的数额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

计算， 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应予扣

除。 行为人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

付的利息， 本金未归还的， 可予折抵

本金。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

院、 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五条

第一款也规定， 集资参与人本金尚未

归还的， 所支付的回报可予折抵本

金。

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 对于

本金未还清的， 集资诈骗罪的诈骗数

额是所借本金扣除已还本金及已付所

有利息后的数额； 而对于本金已还清

的， 案发前所付利息应当作为违法所

得予以追缴。

从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 对

集资诈骗犯罪的利息认定采取了有利

于犯罪人的方式。

借贷型诈骗相较于集资诈骗罪，

无论是社会危害性还是法定最高刑都

相对较轻， 根据“举重以明轻” “罪

刑相适应” 的刑事司法原则， 借贷型

诈骗与集资诈骗在利息认定及处理上

采取相同的做法更符合客观实际。

总之， 借贷型诈骗罪属于诈骗罪

中较为边缘的一种， 属于典型的刑民

交叉类案件， 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处于

罪与非罪的交界地带， 因此在处理这

类案件时， 应当综合判断、 审慎处

理， 严格遵循罪刑法定、 疑罪从无、

严禁有罪推定等原则， 防止把普通民

事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 以保持刑

法应有的谦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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